
广西居民小区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广

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

106 号）有关要求，为加快推动我区居民小区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建设，规范居民小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行维护和

安全管理，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加快推广应用新能源

汽车、提升充电服务能力的部署要求，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和

各方积极性，有序、规范统筹推进新建及既有居民小区充电

设施建设、运行维护和安全监管工作，建立智能有序充电管

理体系。加快形成“安全、智能、经济、便捷”的居民小区充

电服务模式，为民众创造优良新能源汽车使用条件。

（一）落实新建居民小区配建比例要求。坚决落实国家

对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应当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

建设安装条件的规定。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将充电

设施配建相关要求纳入详细规划，将充电设施配建比例要求

纳入新建居民住宅小区规划条件，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应将充电设施配建比例要求纳入整体工程验收范畴，

在新建居民住宅小区施工图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等环节严格



把关。

（二）推进既有居民小区充电设施改造。区分不同车位

类型，在公共区域建设供全体业主使用的公用充电设施（以

下简称公用桩），在固定车位建设供居民个人使用的自用充

电设施（以下简称自用桩）。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

能源、自然资源、消防部门指导既有居民小区配建一定比例

的公共充电车位，为用户充电创造条件。

（三）创新居民小区充电服务商业模式。以有效解决居

民小区充电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与维护、落

实安全责任为目标，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市场监

管等有关部门，制定出台具体措施，指导、鼓励充电设施建

设和运营企业或居民小区物业服务人接受业主委托，开展居

民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营”，鼓励采用“临近车位共享”“多车

一桩”等新模式，统一提供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与维护等有

偿服务，提高充电设施安全管理水平和绿电消费比例。

二、建设管理

区分不同居民小区类型和充电设施类型，按照不同方式

推进建设、强化管理。

（一）既有居民小区公用桩。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发展

改革、能源部门根据新能源汽车推广实施计划和居民需求，

结合既有居民小区公用桩情况制定年度建设计划，按照“统建

统管”“统建统营”原则，组织引导充电运营商采取统一建设、



统一管理的方式建设运营居民小区充电设施，推广应用智能

有序充电。充电设施宜采用整体智能充电管理模式，采取负

荷管控、智能调度、分时充电等方式优化运行效率。运营单

位应承担充电设施安全、电源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管理责

任。

（二）既有居民小区自用桩。对居民自行建设、自行管

理、自行负责（以下简称“自建自管”）的自用桩，支持充电

运营商在与居民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按照“统建统管”模

式开展干线电缆等供电设施改造，提供自用桩安装与维护管

理一体化服务，采取市场化方式收取服务费用。

（三）新建居民小区配建桩。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停车位

要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电力管沟、

变压器容量预留，低压主干线、配电箱安装到位并预留接

口）。居民小区交付使用时建设单位必须确定符合资质条件

的充电运营商或物业服务人等单位维护管理充电设施，接受

委托的充电运营商或物业服务人等单位应承担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安全、电源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管理责任，保证

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级联席会议制度作用，

自治区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协调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建设的相关工作。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级住房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物业服务人的指导和监督，街

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居民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指

导和监督。各级自然资源、市场监管、应急、人防、消防救

援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加强充电设施安全管理。

1．按照“谁所有，谁负责”原则，居民自用充电设施由所

有权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承担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2．充电设施生产（销售）企业或新能源汽车生产（销

售）企业对其承诺质保期内的充电设施质量安全负责；

3．物业服务人应加强日常巡视，定期开展电气安全、

消防安全、防雷设施安全以及充电相关设施等安全检查，发

现问题应督促居民个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协助并监督充电

设施所有权人履行安全责任；

4．充电运营商负责“统建统管”充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

承担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5．新建居民小区配建充电设施，由建设单位确定的充

电运营商或物业服务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因充电设施维护

管理不到位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充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

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6.物业服务人应为居民小区内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区域提供必需的共用消防设施，并设立居民小区微型消防



站，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7．在人防工程内安装充电设施的，不得破坏人防工程

主体结构及人防设施设备，不得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

用效能，建设单位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并商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同意后方可进行；

8.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改动充电设施，不得

阻挠和妨碍对充电设施的巡检维护。

（三）做好电力配套服务。供电企业要全面提升“获得电

力”服务水平，积极推广“互联网+”办电服务，为运营商和个

人业务办理开辟报装接电绿色通道，在承诺服务时限内办理

相关业务。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电价政策。

（四）发挥物业服务人积极作用。物业服务人要积极配

合加快充电设施建设,不得阻挠或妨碍充电设施建设。供电

企业应及时将物业服务人阻扰或妨碍充电设施建设的行为

信息推送至属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经住房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记入物业服务人信用信息。

四、职责分工

自治区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紧密协同做好居民小区

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指导和推进工作。

（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协调全区充电设施

规划、建设运营工作；牵头制定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支持政策；

负责落实充电设施用电价格政策；负责指导充电运营商做好



充电设施监管平台接入工作。

（二）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督促各市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指导物业服务人配合充电运营商和业主、供电企

业、施工单位的充电设施建设工作；负责将充电设施配建比

例要求纳入新建住宅整体工程验收范畴。

（三）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将充电设施配建比例要

求纳入新建居民住宅小区规划条件。

（四）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实施用电价格政策

执行情况检查；负责充电设施生产和销售环节的产品质量监

督；负责公用桩计量的强制检定。

（五）自治区应急厅：负责督促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强化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安全监管，指导、配合行业部门依法查

处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等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六）自治区人防边海防办：负责督促各市人防主管部

门指导人防工程充电设施建设、维护及平战转换管理工作。

（七）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负责对充电设施所属的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

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和指挥消防救援工作。

（八）广西电网公司等我区供电主体：负责既有居民小

区充电设施的新装、增容、改造用电流程的服务，做好业务

受理、确定供电方案、验收接电等工作；负责指导充电运营

商做好有序充电，确保居民正常生活用电。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期间如国家、自治区出台新

的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1.既有居民小区公用桩建设管理流程

2.既有居民小区自用桩建设管理流程

3.名词解释


